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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述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与原规定的比较 

 

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于 2009 年 3 月 1 日公布，4 月 10 日起实施，下面是对该办法与原

规定的简单比较。 
 
基础电信业务的资格：明确规定国有股权不低于 51%（注：此条在国务院于 2000 年发布的《电信条

例》中已有明确规定），注册资本要求从 2 亿元（省内）和 20 亿元（跨省）降低至 1 亿元（省内）

和 10 亿元（跨省）。 
 
增值电信业务的资格：没有实质改变，注册资本要求没有变化，明确要求出资者和管理者三年内无

违反电信法规记录。 
 
原经营许可证由正文和附件组成，现修改为由“发证机关的批准文件和许可证书组成”。 
 
增加一章“第五章 经营行为的规范”，将原先的“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使用规定”（原电信业务经营许

可证附件一）的很多内容放了进来。 
 
修正了关于股东变化和业务经营权转移的规定（第 31 条），增加要求符合相关条件，且明确了违反

此规定的处罚措施（《电信条例》第 70 条：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

下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，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责令停业整顿。） 
 
对电信业务运营者终止经营做了细致规定。对许可证年检做了进一步规定，明确规定年检不得影响

经营者正常经营，且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等。对相关行为的罚则做了修正和进一步明确。 
 
请注意上述只是对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条款的新旧比较，并未包括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规定的所有重要

内容。 
 
综上，我们认为新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规定对电信业务经营者（尤其是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者）不会

产生很大影响。 
 
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，敬请不吝垂询，非常感谢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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